
                                                                                                                                                        

恭賀新禧！             
猴年大吉大利！ 
 家庭幸福！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執行委員會敬賀 

  

工會於 12月 18日就公司調薪問題覆函公司，全文如下：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尹志田先生： 

本會於 12月 18日舉行執委代表會議，報導公司關於 2016年度調薪的覆函，與會者一致

批評指出：公司弄玩官樣文章，重複過去巳遭批駁不同意的壓制員工生活不合理論調，不切

實際，毫無溝通磋商解決調薪之意，繼續堅持加深削剝員工生活質素，咸表失望不滿！ 

我們員工批評指出：其一：公司為抗拒工會提出公平公正有理據可遵循經濟運作規律，通

脹比率為衡量調薪準則。而串改為通脹率是調薪參考因素之一。我們深知按通脹為調薪準

則，公司沒有變通空間，改為參考因素之一，公司可以運用調薪財技隨意削低調薪比率，低

於通脹率，增加企業盈利分紅，但苦了基層員工?!加劇了勞資間貧富懸殊，人不互信鴻溝壁

壘與怨懟，員工昔日高度響往公司歸屬感，向心力，今天消失再消失。離去的離去，退休的

退休，不能不令人憂慮！關注！ 

批評指出：其二，公司提到 2013年己向用戶承諾 2014-2018年，五年間淨電價維持不

變，表白公司並非隨通脹成本上升而增加電費。我們員工要問往年加電費是根據什麼原則

的？油價上漲公司加不加電費，因油價上漲而加電費，是不是通漲而加價呢？原油附加費是

不是因原油價格上升成本增加，算不算是加電價呢？今以五年淨電價維持不變，及加上平衝

持份者需要，包括僱員在內。以此而言，五年內可藉此不理通脹，任意壓低僱員調薪比率，

以至停止。重施 2000年代六年凍薪故技，我們必強烈反對的。公司須解釋清楚以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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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30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批評指出：其三，我們工會所提對表現良好，負責任工作的員工，應恢復設立晉升奬勵機

制，是在按年調薪後，另行設立晉升奬勵的制度。完全不同於公司所謂“按績論酬”調薪框

架內的理念做法。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員工認為，公司若真實“按績論酬”行事，就應主動

撥出一點點盈利予員工在按通脹比率調薪後給員工加以分享。但我們員工不期奢望，只要求

公司在獲豐厚盈利之下，按通脹率調薪，彌補保障工資不受通脹上升侵食損失，公司不肯承

諾實行，正如員工所指，公司“按績論酬”是虛假的，利用“按績論酬”之名，行壓制員工

調薪晉升之實！我們堅決反對，以“按績論酬”為晉升做法。要求設立有機制晉升獎勵制

度！晉升獎勵有上進表現和負責任員工，這是一般市場慣常採用的常理。是公司應做的事

情。 

員工批評指出：其四，公司認為當僱員在其職位達到頂薪點時，除非獲晉升，其增薪安排

亦會停止，這是市場上慣常處理方法。我們員工強調指出：以公司這種管理企業發展觀，員

工在公司所謂不上進，不獲晉升就懲罰停止其增薪(調薪)安排，這種對僱員行為頗有刑罰含

義，是非常不合理，不合邏輯的，這是我們員工所不能接受的反對的！調薪與晉升是兩回

事，不能混淆合為一體。調薪是因通脹上升，形成侵蝕員工工資幣值購買生活用品購買力下

降，而彌補受損失，是普遍市場上慣常做法，除非立心苛待僱員生活。才會不予調薪增薪。

但是違背勞資道義的。僱員是反對的！晉升獎勵是公司對表現良好員工的獎賞鼓勵其今後發

揮效勞作用。晉升獎勵與不晉升獎勵，權操公司方面?!可行可不行。廣大員工嚴正指出：公

司對已達頂薪點僱員按其表現考核結果，超過頂薪點餘額，整年計一次過發放給僱員，自詡

優於市場普遍做法。公司這一論點做法，我們認為是違背勞資道義，不可認同的！反對的！

到達頂薪點僱員，是在公司效勞多年的，一生青春為公司工作至年紀大者的僱員。在經過其

工作表現考核結果超過頂薪點，以整年計一次過發放給該僱員。實是截止其調薪，剝削其往

後年年計薪權益，極盡剝削技能的做法！更有歧視老年僱員，乏人心，違背勞資道義行為。

這不僅是傷害現有到達頂薪點老僱員，也是對全體在職僱員的傷害，製造他們未來前景將受

截止調薪的命運失意無望心境！本會與員工強烈批評堅決反對！ 

綜合以上論據，本會重申 2016年度調薪幾點要求！ 

1) 調薪以通脹比率為準則，是符合經濟運行規律，公平合理的，保障僱員生活質素，促

進僱員凝聚力，做好電力穩定，服務社會責任，公司應賞識贊同！ 

2) 對到達頂薪點僱員，與未到達頂薪點僱員，同樣以按年按通脹上升比率調薪，執行同

工同酬制度。 

3) 對負責任表現良好僱員，恢復設立公開獎勵晉升機制，鼓勵僱員上進，鞭策責任感！ 

特此致函 董事總經理閣下並希約見。僅此候覆！此致 

台端並祝身體健康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執行委員會 

2015年 12月 18日 



港燈公司 2015年 11月 17日致工會信函，全文如下： 

  



公共老友社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港燈群康社 合辦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協辦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港燈群康社 主辦 

 

 


